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113年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計畫之 

「志」在談心室－志工心理健康支持創新方案 

壹、計畫緣起 

  志願服務是一種助人工作，志工就是志願助人的工作者（林勝義，

2006）。而志工們在參與志願服務的過程中，面臨著不同方面的壓力與挑戰，

於服務端，志工提供服務對象友善關懷服務時，透過瞭解服務對象的 

創傷與困境，可能於投入同理後，反造成自身情緒困擾、壓力調適不易甚

至是替代性創傷的情形；於個人端，則因參與志願服務者年齡廣泛，故不

同的志工依照不同年齡也面臨著不同的發展危機，包含個人情緒問題、人

際互動困擾、家庭關係等。無論是服務端還是個人端產生的問題，這些情

況都會影響志工的心理健康和服務品質。 

  另依據 2016年行政院函核之「106年至 110年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

畫」中提及，經參酌國內、外心理健康發展趨勢及檢討整體政策實施情形，

分析問題於心理健康促進部分，人格問題恐成為社會社會治安隱憂、兒少

心理健康影響未來國力、老年人口遽增使心理健康更需重視、原住民之心

理健康議題應多關注、高壓職場恐影響心理健康、降低自殺死亡率仍有改

善空間等，可知心理健康促進問題族群亦包含了各個年齡層的社會大眾，

與志願服務參與者不分年齡的情形相符。而為呼應國際組織對於心理健康

及減少成癮傷害之宣示策略、延續國民心理健康第一期計畫與落實精神衛

生法與衛生福利部組織法，我國積極推動心理健康政策、方案規劃及宣導

事項，強化社會大眾心理健康。 

  承前兩段所述，為滿足志工於服務端及個人端需求，並響應國際、我

國政策之走向，本中心今年度特辦理此方案，提供一個志願服務的心理健

康支持服務，透過受社工訓練背景人員的專業晤談服務，協助志工解決心

理困擾，適時連結社會資源，增強其心理健康、情緒安定及壓力調適的能

力，進而提升志願服務及整體社會福利服務之品質。 

貳、計畫目的 

  本計畫旨在提供志工心理健康支持服務，針對志工在服務端及個人端

所面臨的各種壓力與挑戰，提供專業的晤談服務及資源連結，促進其心理

健康，提升其情緒安定及壓力調適能力，進而提升志願服務及整體社會福

利服務之品質。 

參、計畫目標 

一、提供至少 8位具有晤談需求且領有桃園市志願服務紀錄冊、近半年內

持續於參與本市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下稱運單）提供服務之

志工。 

二、完成 3篇粉專文案。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由蜂湧數位商店承辦）。 

伍、辦理方式 

透過受社工訓練背景人員提供專業晤談，支持志工心理健康之服務。 

一、服務期程：113年 8月 1日至 113年 11月 30日。 

二、服務對象：具有晤談需求且領有桃園市志願服務紀錄冊、近半年內持

續於參與本市祥和計畫運單提供服務之志工，至少 8位。 

三、服務方式： 

由受社工訓練背景人員向具晤談需求之志工提供晤談服務，每次、每

位志工，提供 1小時晤談服務。 

（一）當面晤談：至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會議室進行當面晤談。 

（二）電話晤談：透過電話進行電話晤談。 

四、服務報名： 

（一）事前報名：運用 Google表單建置網路報名表。並透過桃園市志

願服務整合資訊平台、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刊登宣傳，使有意願之志工填寫報名。 

（二）事後報名：於中心接聽電話時，若有具晤談需求之志工來電，

請中心同仁轉接受社工訓練背景人員接聽提供晤談服務，於晤

談結束後向志工說明此方案，並留下志工資料填寫報名表。 

五、注意事項：如有不可抗之因素，需改期晤談，請提早於 3天內致電本

中心，無故缺席 2次者，將視同放棄晤談資格。 

六、服務內容：提供每位報名之志工 1小時的當面或電話專業晤談服務，

並評估志工需求是否需轉介其他資源。 

（一）情緒困擾：傾聽志工的情緒挑戰，如失落、焦慮或憂鬱等，並

提供適當的情感支持。 

（二）人際關係：引導反思在人際互動中遇到的人際衝突和溝通障礙。 

（三）家庭關係：陪伴志工覺察、抒發家庭中的角色、互動與衝突。 

（四）壓力調適：協助志工擬訂有效的壓力管理計畫，如時間管理、

正念練習、放鬆技術等。 

（五）社會福利諮詢與轉介：對於需要進一步專業支持的志工，經社

工評估，並與志工討論後進行專業服務轉介。 

七、倫理與保密 

（一）服務同意與預告：在進行任何晤談之前，都會與志工詳細解釋

服務的內容、目的、可能的利益與風險，並確保志工簽署服務

同意書。選擇電話晤談者，則以 Google線上表單方式填寫服務

同意表單。



（二）保密原則：除非涉及法律要求或生命安全的必要通報，否則晤

談內容將會進行保密。 

（三）專業操守：在執行晤談時，應遵守社會工作專業倫理規範，確

保服務的專業性和尊重志工的權益。 

陸、計畫期程 

期程 內容 

113/06/01-113/06/16 計畫撰寫及宣傳素材製作。 

113/06/13-113/07/15 計畫函文核備。 

113/07/16-113/07/31 
「志」在談心室服務宣傳。 

籌備「志」在談心室服務。 

113/08/01-113/11/30  執行「志」在談心室服務。 

113/12/01-113/12/15 
完成成果報告書，並函文市府進行核備。 

相關費用核銷。 

柒、預期效益 

（一）完成至少 8位志工晤談服務，可達到： 

1. 提升志工心理健康水準：通過專業晤談服務和心理支持，使志

工能更有效地處理情緒困擾和壓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並有

助於志工在面對服務對象困境時，保持情緒穩定，減少替代性

創傷的發生。 

2. 提升志願服務品質：心理健康狀況良好的志工能更專注、高效

地投入志願服務，提升服務質量，進而促進整體社會福利服務

的發展。 

3. 支持國家心理健康政策：本計畫符合並支持我國推動的心理健

康政策，響應國際組織對於心理健康及減少成癮傷害的宣示策

略，助力國家心理健康目標的實現。 

（二）發布 3篇臉書粉專文案，藉由社群媒體的影響力，提高社會大眾對

於心理健康的關注與認識。 


